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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4 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年 3月 17 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曾主任委員旭正                  記錄人員：陳儀芳 

肆、出席委員：略 

伍、請假委員：略     

陸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略 

柒、主席致詞及新任委員介紹：略 

捌、會務報告：略 

玖、審議案件：共 19 案，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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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案：104 年「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暨飛彈砲兵學校新虎山訓練

場新建工程」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

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2案：104 年「曾文溪排水潮見橋上游段護岸新建工程（二工區）」

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

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3案：104 年「台 20 乙線 0K+000~2K+680 拓寬改善工程」預定

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

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4案：104 年「工 9-4 計畫道路工程更正徵收(○○○○○段○

○○-○地號)」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

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

表」)。 

第 5案：104 年「南區 SE-27-10M 都市計畫道路工程」預定徵收土

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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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

地市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6案：104 年「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（Sta.3k+310~4k+440）」預

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不提本次會議討論。 

第 7案：104 年「大灣排水治理工程」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

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

市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8案：104 年「永康區大灣排水右岸加高應急工程」預定徵收土

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

表」)。 

第 9案：104 年「鹽水區鹽水排水舊營橋下游段護岸治理工程」預

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如下： 

一、 本案經需用土地人確認宗地流水號 1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

28、29、30 及 31 現況為「沒入水中」，考量使用現況，爰予

以調整。其中宗地流水號 1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 及 28，於

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「其他」項下調整-7.5%；宗地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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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29 為地價區段第 P100-02 號之比準地，爰於比準地估計表

之「其他」項下，以沒入水中調整比較標的 1、2各-7.5%，

並以其為基準調整估計該區段內各宗土地宗地單位市價，惟

宗地流水號 32 因未沒入水中，於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酌

予調整 7.5%。 

二、 本案原擬評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每平方公尺○○○~○○○○

元，修正後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為每平方公尺○○○~○○

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」)。 

 

第 10 案：104 年「港尾溝溪排水護岸工程(5K+300~6K+917)」預定

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

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11 案：104 年「新化區虎頭溪帝溪橋上游護岸改善工程」預定

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

市價評議表」)。 

第 12 案：104 年「新化區虎頭溪大目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」預

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○~○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

市價評議表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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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案：104 年「溪尾排水下游段左岸改善工程(0K+750~1K+390)」

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

評議表」)。 

第 14 案：104 年「山上排水下游段改善工程」預定徵收土地宗地

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平方公尺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

議表」)。 

第 15 案：104 年「營後排水治理工程（美豐橋上游段）」預定徵收

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徵收土地宗地評定市價

每平方公尺○○○~○○○○元(詳如「徵收土地宗地市價

評議表」)。 

第 16 案：104 年「曾文備用淨水場改善工程」預定徵收土地宗地

單位市價評定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為避免因案例選取造成價格

誤差，請查估單位多選取案例來進行估計比較，故先予退

案，另建議需用土地人再積極與地主進行協議價購。 

第 17 案：擬定本市第 128 期新營三德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、後

地價評議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經本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本案重劃前後地價評定如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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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以計算各宗土地重劃前後地價(詳如「重劃區重劃前後

評議表」)： 

重劃前地價：各宗地分別為 24,600、17,800 元/㎡。 

重劃後地價： 

區段編號 A：區段地價為 27,300 元/㎡。 

區段編號 B：區段地價為 25,900 元/㎡。 

第 18 案：擬定本市第 101 期溪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、後地價

評議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本案各區重劃前後地價評定如下，據以計算各宗土地重

劃前後地價(詳如「重劃區重劃前後評議表」)： 

重劃前地價： 

區段一：區段地價為 17,500 元/㎡ 

區段二：區段地價為 16,000 元/㎡ 

重劃後地價： 

區塊 1：區段地價為 24,900/㎡ 

區塊 2、區塊 4、區塊 11：區段地價為 22,900 元/㎡ 

區塊 3、區塊 6、區塊 10：區段地價為 23,900 元/㎡ 

區塊 5、區塊 8：區段地價為 22,400 元/㎡ 

區塊 7：區段地價為 24,400 元/㎡ 

區塊 9：區段地價為 23,400 元/㎡ 

公園用地(區塊 12、13)：區段地價為 18,500 元/㎡ 

道路用地(區塊 14、15)：區段地價為 18,500 元/㎡ 

第 19 案：擬定本市第 100 期北安（二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、

後地價評議案，提請評議。 

決 議：本案各區段重劃前後地價評定如下，據以計算各宗土地

重劃前後地價(詳如「重劃區重劃前後評議表」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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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前地價： 

A 區段：平均地價為 33,400 元/㎡ 

B 區段：平均地價為 16,484 元/㎡ 

C 區段：平均地價為 15,921 元/㎡ 

D 區段：平均地價為 17,238 元/㎡ 

E 區段：平均地價為 18,827 元/㎡ 

重劃後地價： 

區塊編號 A2：區段地價為 55,7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A1：區段地價為 52,8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H1、I2：區段地價為 31,2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B1、C2、D3：區段地價為 29,8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I1：區段地價為 29,0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D1、D2、H2、H3：區段地價為 28,3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C1：區段地價為 27,5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E1、F1、F2：區段地價為 26,8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E3、F3、F4：區段地價為 26,0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B2、G1：區段地價為 25,300 元/㎡ 

區塊編號 E2：區段地價為 23,000 元/㎡ 

公園區段：區段地價為 22,400 元/㎡ 

道路區段：區段地價為 20,900 元/㎡ 

拾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壹、散會(同日下午 17 時 30 分)。 


